
关于组织申报 2024 年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

别项目选派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2024年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

地方合作项目实施办法》、《关于做好 2024 年西部地区人才

培养特别项目和地方合作项目选派工作的通知》（留金项

〔2024〕7 号）和《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4年西部

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选派工作的通知》（陕教外办〔2024〕7

号）的要求，结合我校对高层次人才的实际需求，现就做好 2024

年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以下简称“西部项目”）有关

事项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项目选派工作应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教育、科技、人才是推动学校走向高

质量发展的助推器，结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

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等要求，请各学院充分认识项

目的重要意义，做好顶层设计，抓好留学人员选拔、派出、

管理和回国发挥作用等各项工作的主体责任落实。 

二、工作安排及要求 

2024年西部项目分为人员选派安排和地方创新子项目

工作安排。 

（一）人员选派安排 



1.选派计划 

2024年起全面实施西部项目地方创新子项目，不再选派。

选派类别包括：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 

2.选拔方式 

项目由各学院推荐候选人员，经学校遴选推荐申报人员。 

3.申请条件 

申请人须符合《2024年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地

方合作项目实施办法》中明确的基本报名条件（网址：

https://www.csc.edu.cn/article/3218）和外语合格条件

（网址：https://www.csc.edu.cn/article/3224）。申请

人的学科专业须与已获批项目学科专业一致，并提前取得已

获批项目外方合作院校或机构正式邀请信/函。 

邀请信/函应明确如下内容：①基本信息：姓名、国内

单位等；②留学身份：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③留

学期限：明确到起止时间；④留学专业、课题或研究方向；⑤

是否符合接受方外语水平要求；⑥资金资助情况；⑦外方负

责人签字（含电子签名）与联系方式。邀请函内容中申请人

姓名、留学身份、留学期限、专业方向及外方签字缺一不可，

否则将视为无效邀请函，将导致申请失败。 

4. 时间安排 6月 7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师资科（行政

楼 118办公室），逾期不再受理。 

（二）地方创新子项目工作安排 

1. 选派办法项目简章及申报要求详见国家留学基金委

官网公告（网址：https://www.csc.edu.cn/article/3218）。 

https://www.csc.edu.cn/article/3218%EF%BC%89%E3%80%82


2. 时间安排 6月 22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师资科（行政

楼 118办公室），逾期不再受理。 

3. 鼓励教师积极参与项目申报。所申报项目应体现服

务国家战略、聚焦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有省级及以上部

门出台的针对性政策文件为依托。此外，还应至少具备以下

条件之一：①结合区域特点及特色学科优势，反映本地区在

经济社会发展及加强教育对外开放方面的思路、举措；②突

出学术团队开展科研合作或人才培养的特色；③能够对地区

内相关专业国际化发展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三、项目管理 

在留学人员派出前，须进行行前教育，并对其国外研修

计划提出明确要求。指导、协助其办理出国手续；在留学人

员派出后，须加强对其指导和检查，保持定期联系，协助做

好在外管理和按期回国工作；在留学人员回国后，须组织考

核其留学成果，指导、协助其完成报到手续，确保西部项目

有效实施。 

 

 

 

人事处     

2024年 5月 28日


